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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水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: 

根据《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》，我局会同你局（委）

共同编制了《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 2020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21 年

度工作计划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统筹推进落实，确保完成年度

工作任务。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@电子签章  

        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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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》，市规划资源局会同

市水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（以下简称“两局

两委”），共同编制了地面沉降防治 2020 年度工作总结和 2021 年

度工作计划。 

一、2020 年度工作总结 

2020 年，“两局两委”全面完成了《上海市 2020 年度地面

沉降防治工作计划》各项任务，全市年平均地面沉降量约 5mm，

实现了既定的控制目标，全市地面沉降继续保持良好的控制态

势。 

（一）年度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

1.地面沉降防治制度和标准建设 

《上海市市级城市维护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沪府规〔2020〕1

号）将地面沉降防治纳入城市维护保障范围。上海市工程建设规

范《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治技术标准》（修订）通过评审验收并完

成报批稿。《上海市地面沉降监测设施日常维护预算定额》列入

上海市建设工程定额工作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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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地面沉降防治综合管理 

（1）实施地面沉降分区控制 

依据《上海市地面沉降控制区范围划定方案》，确定了各控

制区年度沉降量控制指标，制定了分区分层的地下水开采与人工

回灌方案。 

（2）实施地下水采灌计划管理 

组织实施地下水开采与人工回灌方案，2020 年全市地下水

实际开采量约 105万 m
3
，比上年减少 13万 m

3
；实际回灌量约 1810

万 m
3
，比上年下调 204 万 m

3
。 

（3）强化深基坑降排水管理 

出台《上海市房屋建筑工程建设单位首要质量责任管理规

定》等文件，强化基坑工程监督检查，进一步落实建设、勘察、

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监测单位责任。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基坑工

程管理工作，通过“上海市基坑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”对开挖深

度 7m 以上的基坑实行在线监测和监管，并将深基坑监测关键数

据推送至“一网统管”系统。推进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与基坑

工程设计施工方案审查相衔接，要求开挖深度 7m 以上基坑工程

的设计方案应当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，明确地面沉降监

测和防治要求。 

3.地面沉降智慧管控平台建设 

建设开发了集地面沉降和地下水大数据管理、监测成果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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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模拟预测等功能为一体的“上海市地质灾害智能分析与监测预

警系统”，并接入城市运维“一网统管”平台，实现了地面沉降

防治的可视化与智能化应用。 

4.地面沉降及地下水动态监测 

（1）地面沉降及地下水日常监测 

完成中心城区 2125km 的面积水准测量、608km 重点规划区

沉降监测、61.74km 基岩标联测、1360km 分层标组沉降测量；完

成 3334 井次的地下水位人工监测、224 套的地下水质样测试；

完成顾村、曹路两个地下水人工回灌试验场 110 套水质样品取样

测试，其中开展水质简分析测试 46 套、水质全分析及有机物测

试各 32 套。通过动态监测和分析，研判地面沉降发展态势。 

（2）重大市政工程设施沿线地面沉降监测预警 

完成 362km 的重大基础设施与区域高程基准联测、110km 的

重大基础设施沿线地面沉降测量，推进重大市政工程沿线差异沉

降预警与工程安全运营管理相衔接，为轨道交通、防汛墙、高架

道路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提供高程基准、监测预警和应急

处置应用服务。 

5.地面沉降防治关键问题调查与研究 

一是开展地面沉降防治“十四五”规划研究，编制了《上海

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、《上海市城市地质与矿

产资源总体规划（2021-2025 年）》及《城市基础设施维护“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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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五”规划》中地面沉降防治方面等相关内容；二是开展新形势

下地面沉降防控对策研究，分析了地面沉降防治工作面临的新形

势，开展了地下水采灌动态调节、工程降水活动全过程管理、优

化地面沉降监测网络、重大基础设施安全监测与预警新机制等研

究；三是开展地面沉降应急管控机制和地下水人工回灌影响，提

出了地面沉降应急管控工作机制；四是开展全市地质灾害风险普

查，将地面沉降作为本市地质灾害主要灾种之一，编制了《上海

市第一次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方案》和《上海市地质灾害风险

普查技术要求（试行）》。 

6.地面沉降监测和防治设施的建设与维护 

（1）地面沉降监测设施建设与维护 

组织实施《上海市“十三五”地面沉降监测网络完善工程》

中分层标组、水位和水质监测井建设任务；完成惠南、马桥地面

沉降监测站保护用房建设竣工验收。 

组织实施地面沉降监测设施的日常巡查、设施修缮、维护保

养和自动化监测设备更新维护工作，完成 39 座地面沉降监测站

日常巡查维护、4座监测站保护用房修缮、11 个自动化水位监测

设施更新改造、25 座自动化监测站监测设备日常维护、40 口地

下水监测井清洗养护及 1 个分层标组、120 口地下水位监测井孔

口高程校准复测工作。此外，完成 249 口国家级地下水监测井的

日常维护、水位监测及水质取样测试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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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地面沉降防治设施建设与维护 

建设完成 1口应急供水兼回灌井，新增民防、水厂等应急备

用井取水许可证 8 个，预计新增回灌能力 90 万 m
3
/年；利用信息

化手段加强对回灌井的远程监测和自动控制，继续做好现有回灌

井日常维护管理工作。 

7.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联防联控 

圆满完成了《长江三角洲地区地面沉降防治规划（2015-2020

年）》规划目标任务，长三角平原区年度沉降量控制在小于 10mm

以内。编制了《2019 年度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信息通报》及《长

三角区域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建设方案》，运行维护“长三角地

面沉降信息系统”。12 月 22 日，在上海市青浦区成功主办 2020

年度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防治省际联席会议。 

（二）地面沉降防治成效 

1.全市各承压含水层水位继续小幅上升 

据监测统计，与上年相比，全市各承压含水层地下水位总体

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。第一承压含水层水位上升约

0.02-0.58m;第二承压含水层水位上升约 0.01-0.98m;第三承压

含水层水位上升约 0.05-1.09m；第四、五承压含水层水位上升

相对较大，分别上升约 0.10-1.25m、0.13-1.36m。 

青浦区赵屯镇-白鹤镇以及嘉定区安亭镇-外冈镇一带仍是

全市第四、五承压含水层主要低水位区，中心水位较去年上升约



 

 － 7 －  

0.22-1.36m。 

2.全市沉降保持平稳态势，但不均匀沉降仍较突出 

2020 年全市平均地面沉降量约 5mm，基本与上年持平。各控

制区平均地面沉降量均控制在目标以内。 

表 1 2020 年全市地面沉降量统计表（单位：mm） 

            分区 

沉降量 

地面沉降控制区 
全市 

Ⅰ区 Ⅱ区 Ⅲ区 

2020 年控制目标 ≤5 ≤6 ≤7 ≤6 

实际平均沉降量 2.6 3.1 5.6 5.0 

空间分布情况：垂向上，浅部土层以沉降为主，深部土层基

本稳定或微量回弹。平面上，表现为明显的不均匀沉降，中心城

区西北部、东北部及中南部沿黄浦江一带等地区呈回弹态势，而

西部、中部及东南部等局部区域沉降略大。沉降较大区域主要集

中于在建工程活动影响地区，比如闵行区颛桥镇和华漕镇（大虹

桥地区）、静安区大宁路和宝山路街道等局部区域。 

二、2021 年度工作计划 

（一）年度沉降控制目标与总体任务 

控制目标：全市年平均地面沉降量控制在 6mm 以内，重点减

缓差异沉降。 

总体任务： 

着力提升“三区一带”地面沉降控制区综合管控能力，深化

落实地下水采灌动态调控机制，继续加强深基坑工程降水管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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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力强化重大市政工程沿线地面沉降监测与预警；全面实施地面

沉降风险普查和评估；持续加强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联防联控。 

（二）年度工作任务分解 

1.深化地面沉降综合管控 

（1）地面沉降分区控制 

按照“三区一带”控制区划定方案，确定 2021 年各控制区

地面沉降控制目标，定期开展监测与动态评估。（市规划资源局） 

表 2 2021 年各控制区沉降控制目标（单位：mm） 

           分区 

沉降量 

地面沉降控制区 
全市 

Ⅰ区 Ⅱ区 Ⅲ区 

控制目标 ≤5 ≤6 ≤7 ≤6 

（2）地下水采灌管理 

根据地面沉降防治目标，研究确定 2021 年地下水开采与人

工回灌方案为：全市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 200 万 m
3
以内，地下

水回灌量控制在 1700 万 m
3
以上，保持地下水回灌能力达到 2300

万 m
3
以上。年度实施过程中将定期评估，可根据地面沉降和地

下水位情况对方案进行动态调整。（市水务局、市规划资源局） 

表 3 2021 年度上海市地下水采灌量分配建议表（单位：万 m3） 

    含水层 

控制区 

地下水可开采量 人工回灌量 

Ⅱ Ⅲ Ⅳ Ⅴ 小计 Ⅱ Ⅲ Ⅳ Ⅴ 小计 

I1区 0 0 35 5 40 200 200 170 0 570 

I2区 20 0 25 0 45 50 50 80 0 180 

Ⅱ区 0 0 5 5 10 20 30 100 200 350 

Ⅲ区 65 0 10 30 105 20 30 250 300 600 

小计 85 0 75 40 200 290 310 600 500 17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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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工程建设活动地面沉降防治管理 

深入落实《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》中与基坑工程管

理相关的要求，研究制定建设工程地面沉降防治的政策措施，将

落实地面沉降防治要求作为深基坑工程监督检查的内容之一，进

一步落实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测、监理等单位的地面沉降防治

责任。（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） 

完善“上海市基坑工程论证管理信息平台”和“上海市基坑

工程信息化管理系统”以及深基坑工程论证、审图管理，共享建

设工程基本信息和基坑监测、降水等地面沉降影响监测数据，落

实基坑工程降水、开挖过程中涉及地面沉降的技术管理措施和相

关规定，加强建设工程涉及的周边地面沉降防治的监督管理。（市

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） 

2.强化动态监测和分析研究 

（1）动态监测 

开展中心城区及重点区域的地面沉降面积水准测量，全市地

面沉降监测站分层标组监测；开展全市地下水位、水质动态监测。

（市规划资源局） 

开展轨道交通、防汛墙、高架道路等重大市政工程沿线分层

标组及沿线水准点沉降测量，开展重大市政工程沉降监测网与区

域地面沉降基准网联测。（市规划资源局） 

开展全市地下水开采量和回灌量、回灌水质动态监测（市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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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局）。 

（2）分析研究 

在监测基础上，分析“三区一带”地面沉降及地下水动态、

趋势和影响；强化重点地区地面沉降规律分析和对策研究；完善

轨道交通等重大市政工程沿线地面沉降信息共享和应用服务等

工作。（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

交通委） 

定期召开“两局两委”地面沉降防治工作例会，通报地面沉

降防治信息，研判地面沉降防治形势，调控地面沉降防治措施。

（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） 

3.推进地面沉降智慧管控平台建设 

完善“上海市地质灾害智能分析与监测预警系统”功能，推

进“两局两委”联勤联动。（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水务局、市住房

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） 

4.推进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联防联控 

修订完善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防治区域合作和省际联席会

议制度，联合编制“十四五”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防治规划，推

进长三角重大市政设施沿线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建设，推动长三

角地区地面沉降防治重大项目合作。（市规划资源局） 

5.地面沉降防治关键问题研究 

一是开展地面沉降风险普查，根据全国第一次自然灾害综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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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普查工作要求，结合上海城市地质安全管控实际，全面开展

地面沉降致灾因子、历史灾害、综合减灾能力、重点隐患等的调

查与评估，分析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、易损性，评估地面沉降灾

害综合风险。（市规划资源局） 

二是继续开展地下水长期人工回灌对地下水质的影响研究，

进行成果集成和总结。（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水务局） 

6.地面沉降监测和防治设施建设与维护 

（1）地面沉降监测设施建设与维护 

组织实施《上海市“十三五”地面沉降监测网络完善工程》

中 12 组分层标组、6 口地下水位监测井及 12 口地下水质监测井

的建设任务；开展地面沉降监测网络日常维护，包括监测设施巡

查维护、监测仪器设备更新改造、受损监测设施维修以及监测站

保护用房修缮等。（市规划资源局） 

（2）地面沉降防治设施建设与维护 

推进落实大虹桥地区回灌井建设工作，不断提升地下水回灌

能力；开展回灌井日常运营维护管理。（市水务局） 

7.管理制度和标准建设 

发布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《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治技术标准

（修订稿）》并开展宣贯培训，修订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《地质

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》（DGJ 08-2007-2016）。（市规划资源

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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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障措施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按照《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

条例》职责分工，加强对地面沉降防治工作的领导，明确负责部

门，落实专人负责，加强检查督促，确保完成年度控制目标和各

项任务。 

2.狠抓任务落实。各部门要按照本计划，对工作任务进行分

解细化，明确实施步骤和时间节点，强化工作部署，压实工作责

任，加强科学统筹，实施过程跟踪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 

3.形成工作合力。要深化“两局两委”地面沉降防治协同联

动机制，通过季度例会、信息共享、联勤联动等方式，加强沟通

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加强地面沉降防治科技创新，做好技术支

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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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 2021 年度工作计划任务清单 

序号 工作名称 具体任务内容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完成时间 

1 

深化

地面

沉降

综合

管控 

地面沉降分区控制 确定 2021 年全市及各控制区地面沉降量控制目标 市规划资源局  5 月 

地下水采灌管理 
确定 2021 年地下水采灌方案 市规划资源局 市水务局 5 月 

实施 2021 年地下水采灌方案 市水务局 市规划资源局 12 月 

工程建设活动地面

沉降防治管理 

进一步落实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测、监理等单位的地面沉降防治

责任 市住建委、市

交通委 

 12 月 

共享建设工程基本信息和基坑监测、降水等地面沉降影响监测数据  10 月 

2 强化动态监测和分析研究 

开展区域地面沉降、地下水位水质动态监测 市规划资源局  12 月 

开展重大市政工程沿线地面沉降监测 市规划资源局  12 月 

开展全市地下水开采量和回灌量、回灌水质动态监测 市水务局  12 月 

开展地面沉降及地下水动态分析研究 市规划资源局 
市水务局、市住

建委、市交通委 
12 月 

3 
推进地面沉降智慧管控平

台建设 

完善“上海市地质灾害智能分析与监测预警系统”功能，推进“两

局两委”联勤联动 
市规划资源局 

市水务局、市住

建委、市交通委 
12 月 

4 
推进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

联防联控 

修订完善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防治区域合作和省际联席会议制度，

联合编制“十四五”长三角地区地面沉降防治规划，推进长三角重

大市政设施沿线地面沉降骨干监测网建设，推动长三角地区地面沉

降防治重大项目合作 

市规划资源局  12 月 

5 
地面沉降防治关键问题研

究 

地面沉降风险普查 市规划资源局  10 月 

地下水长期人工回灌对地下水质的影响研究 市规划资源局 市水务局 11 月 



 

 － 14 －  

序号 工作名称 具体任务内容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完成时间 

6 
地面沉降监测和防治设施

建设与维护 

地面沉降监测设施建设与维护 市规划资源局  12 月 

地面沉降防治设施建设与维护 市水务局  12 月 

7 管理制度与标准建设 
发布《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治技术标准》并开展宣贯培训 市规划资源局 市住建委 8 月 

完成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程》修订 市规划资源局 市住建委 12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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